
 
 

证券代码：000498                   证券简称：山东路桥                 公告编号：2018-96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

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

指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对本次股东大会投反对票的中小投资者可以通过下列联系方式同公

司取得联系，公司将认真研究中小投资者意见，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民主

性。 

电话：0531-87069965 

传真：0531-87069902 

3、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一审议事项已于 2018 年 12 月 21 日取得国家出

资企业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同意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实施市场化债转股方案的批复》。12 月 27 日，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对《国

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予以备案确认。 

4、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5、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6、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8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五)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8 年 12 月 27 日－2018 年 12 月 28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8 年 12 月 28 日

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8 年 12 月 27 日 15:00-2018 年 12 月 28 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经五路 330 号山东高速路

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艾贻忠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4 人，代表股

份 777,423,08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9.4042％。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 3人，代表股份 711,862,93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3.5513％。 

3、网络投票情况  

出席网络投票的股东 11 人，代表股份 65,560,154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5.8529％。 

4、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3 人，代表股份 97,984,021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8.7475％。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

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关于子公司实施市场化债转股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占百分 
比(%) 票数 

占百分 
比(%) 票数 

占百分 
比(%) 

总表决情况 67,281,354 99.9097 60,800 0.0903 0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67,281,354 99.9097 60,800 0.0903 0 0.0000 

关联股东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所持有本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 679,439,063 股，回避表决 679,439,063 股。 

关联股东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与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系一致行动人，所持有本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 30,641,867 股，回避表决 30,641,867 股。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二）《关于补选赵亚文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占百分 
比(%) 

票数 
占百分 
比(%) 

票数 
占百分 
比(%) 

总表决情况 777,362,284 99.9922 60,800 0.0078 0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97,923,221 99.9379 60,800 0.0621 0 0.0000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 

2、律师姓名：付胜涛、陈瑜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关于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2 月 28 日 




